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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支持跨境电子商务健康发展，推动外贸模式创新，有效配

合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 商务部海关总署关于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

区零售出口货物税收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8〕103 号）落实

工作，现就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（以下简称“综试区”）内

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出口企业（以下简称“跨境电商企业”）核

定征收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公告如下： 

一、综试区内的跨境电商企业，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，试行

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办法： 

（一）在综试区注册，并在注册地跨境电子商务线上综合服

务平台登记出口货物日期、名称、计量单位、数量、单价、金额

的； 

（二）出口货物通过综试区所在地海关办理电子商务出口申

报手续的； 

（三）出口货物未取得有效进货凭证，其增值税、消费税享

受免税政策的。 

二、综试区内核定征收的跨境电商企业应准确核算收入总额，

并采用应税所得率方式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。应税所得率统一按

照 4%确定。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7673


